
立法會十九題：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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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今日（四月二十三日）在立法會會

議上就馮檢基議員的提問的書面答覆： 

 

問題： 

 

關於推動社會企業（「社企」）的發展，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讓合資格社企優先競投38項政府清潔合約的先導計劃的詳

情，包括每個參與部門提供的合約數目及服務地區；合約的年期和開

始日期；招標程序和結束日期；競投資格；接獲的標書數目；評審標

書的機制如何防止出現價低者得的情況，以及如何防止中標社企作出

超過標書要求的服務量承諾以及投得合約後無法兌現有關承諾；會否

考慮向不中標的社企提供有關的原因及資料；以及何時會檢討該計

劃； 

 

（二） 鑑於前財政司司長於去年4月25日答覆本人的質詢時表示，

列席前扶貧委員會會議的政策局和政府部門預計在2007－2008年

度向社企採購的產品和服務約值3,200萬元，這些政策局和政府部門

在該年度的有關採購的詳情，包括採購的實際總值、數量或次數、涉

及的產品和服務的種類；有關數字和種類與2006－2007年度的如何

比較，以及預計2008－2009年度的有關採購數字為何； 

 

（三） 社企專題網站和社企名錄將於何時推出，以及那些並未根據

《稅務條例》（第112章）第88條獲認可為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

信託的社企會否被納入其中； 

 

（四） 政府將於本年下半年在地區層面推行的宣傳活動會否包括在

政府及其他場地舉辦展銷會，以便直接向市民推廣社企的產品和服

務，以及會否免費或廉價借出政府場地供社企作展銷活動之用；及 

 

（五） 民政事務總署推行的「社會企業伙伴計劃」下的師友計劃的

詳情（包括現時的學員和義務導師的人數及背景、預計招募的學員及

義務導師數目、學員申請的截止日期）；會否放寬申請為師友計劃學

員的資格，容許所有社企（包括第三項所述的社企）的員工參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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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配對平台的最新進展（包括獲配對的機構及項目數目，以及這些項

目的背景和工作計劃）？ 

 

 

答覆： 

 

主席女士： 

 

  就問題的各部份，我的回覆如下： 

 

（一） 讓社會企業（社企）優先競投政府清潔合約的先導計劃已於

今年初開展，計劃下有38項各為期一年的政府清潔合約，由19個政

府部門推出，涉及金額約1,700多萬元及超過三百個就業機會，服務

地區遍及全港18區。參與的政府部門以及所提供的合約數目見附

表。參與競投的社企機構必須為根據《稅務條例》（第112章）第88

條獲認可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和信託團體。計劃下的38項政府清

潔合約，由各有關政府部門邀請社企優先競投，當中大部份清潔合約

的招標程序仍在進行中並會在今年第二季完成。故此，我們在現階段

未能提供有關接獲報價的總統計數字。 

 

  與評審其他政府採購合約一樣，有關政府部門在評審社企就先導

計劃內的清潔合約所提交的報價時，需按《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進

行。政府部門一般應接納符合服務合約要求的最低報價。政府部門亦

會作出配合，例如安排實地視察，讓有關社企能清晰了解服務的要

求，避免有關社企在成功競投後無法兌現承諾。此外，落選的社企可

要求有關政府部門提供報價不獲接納的原因。我們亦會於今年第三季

對先導計劃作中期檢討。 

   

（二） 列席前扶貧委員會會議的政策局和部門在2007－2008年度

向社企採購的產品和服務總值約為三千四百萬元，採購總值較2006

－07年度增長約為百分之二十。採購的產品和服務包括清潔、餐飲

（餐廳和小食亭）、印刷、文件送遞、園藝、運輸、搬運、橫額及紀

念品製作等。在2008－09年度，除了推行先導計劃讓合資格社企優

先競投38項政府清潔合約外，我們會繼續鼓勵各政策局和部門更多

選用社企提供的產品和服務。 

 

（三） 民政事務總署將推出以社企為專題的網站，提供與社企相關

資訊，如香港社企目錄、對社企現有的支援服務、與社企有關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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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以及曾舉辦的活動等。專題網站預計於本年年中推出。有關

香港社企目錄的資料，我們現階段考慮主要包括已根據《稅務條例》

（第112章）第88條註冊的慈善機構和信託團體開辦的社會企業。至

於未按上述條例第88條註冊的社企，我們在下一階段會研究如何納

入。 

 

（四） 民政事務總署將會在地區層面推廣宣傳社企，形式包括在全

港18區舉辦分區宣傳活動如展覽等。在情況許可下我們會考慮沿用

在去年安排社企於工展會設立參展攤位的模式，讓它們推廣宣傳其業

務、作服務示範或售賣產品等。有關在全港18區推廣宣傳活動的詳

情尚在草擬中，我們預計在今年稍後可公佈有關詳情。 

 

（五） 社會企業師友計劃（「師友計劃」）是「社會企業伙伴計劃」

下的一項服務，目的是為已登記成為學員的社會企業機構及團體，配

對來自商界及專業界別的義務導師，為他們提供營商顧問服務，藉以

提升社會企業的競爭力。「師友計劃」全年均接受申請。 

 

到目前為止，約八十個機構／人士已初步提出有興趣為社企當義

務導師，他們都是經驗豐富的企業家、高級行政人員及專業人士；另

外，亦有約十多個社企已登記為學員。我們現正逐步確認已登記成為

學員及義務導師的資料，以便進行有關的計劃。由於導師會分析學員

在營商上遇到的問題，並提出意見，而非就個別行業提供技能訓練，

因此我們認為「師友計劃」以管理層員工為目標對象更能達到預期的

效益。 

 

配對平台是「社會企業伙伴計劃」下的另一項服務，目的是讓有

意合作的商業機構伙拍非政府機構。合作形式包括由商業機構向社企

外判某些工作，或向社企提供優惠租金租用其物業或空置用地等。民

政事務總署通過現有的地區網絡，包括透過各區的民政事務處，聯絡

社會不同界別推行有關計劃。其中由民政事務總署推行的「伙伴倡自

強」社區協作計劃，目前正處理第三期的三十多宗申請，當中約有一

半是商業機構與非政府機構伙拍的項目，業務涵蓋髮廊、餐飲、旅遊、

推拿及足按服務、回收及清潔服務、弱老照顧／家務助理、園藝等行

業，大部分伙拍的商業機構為社會企業提供專業意見，亦有為它們提

供優惠租金及客源等。 

 

完 

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三） 


